债权申报材料之六
债权申报说明

[bookmark: _GoBack]麻城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麻城市福缘金银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缘金银珠宝”）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湖北伟岸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落实人民法院公告规定的债权申报事宜，保证债权人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管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规定，结合申报工作实际，就债权申报事宜作出如下说明：
1、 债权申报主体
麻城市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时，对福缘金银珠宝享有到期或未到期债权（未到期债权视为到期）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债权统称机构债权；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债权统称个人债权。
2、 负责债权申报的登记机构
管理人负责债权申报的登记工作。
三 、债权申报期限
福缘金银珠宝的债权人应当在麻城市人民法院公告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申报债权，以免延误申报而增加申报人成本，进而影响债权的认定及受偿，最终给债权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 债权申报流程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按申报要求，在排号处领取《债权申报说明》、《债权申报表》和《债权申报材料清单》；按要求填写《债权申报表》，按规定备齐申报材料原件并复印后在排号处领取《债权申报顺序号》，根据序号依序在登记审核处提交申报资料；经审核后对符合要求且与原件一致的申报资料复印件由审核人员登记立卷归档，申报资料原件由审核人员交扫描处进行扫描；扫描完成后由申报人和登记审核人在《申报材料清单》上签字，申报人收回申报材料原件（《债权申报表》、《申报材料清单》等需管理人保管的原件除外），债权申报即告完成。
审核人员认为不符合申报要求的，由申报人自行补充完善申报资料，重新排队申报。
债权申报后，不免除债权人其后应麻城市人民法院或管理人要求，履行对债权形成及其证据等接受询问调查或补充提交证据等义务。
五、债权申报所需提交的资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必须提交以下材料：
1、 《债权申报表》
（1）规范、清晰填写《债权申报表》中列明需要填写的事项。
（2）在《债权申报表》背面 “债权形成基本情况”一栏中应当详细说明：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连带权利人、连带义务人等主体情况；主张债权的类型（主张给付金钱、交付房屋等）；债权标的，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原始数额、余额、各种利息、罚息、违约及损失赔偿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债权形成的事实和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的产生、变更、担保、转移、履行、抵销、清偿或部分清偿、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等全部经过。
（3）申报机构债权时，《债权申报表》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申报个人债权时，登记表需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签名。
2、 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 机构债权人需提交的材料：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如发生单位名称变更或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必须提交变更的法律文件或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2） 个人债权人需提交的材料：债权人身份证、户口簿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及债权人签名捺印的复印件。
（3） 委托代理申报还需提交的材料：机构债权人委托代理申报的，提交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原件、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个人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债权人、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身份证持有人签名捺印的复印件。
3、 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主张债权类型的材料
(1） 各类合同、协议、借据、欠据、结算书、决算书、审计或鉴证报告等债权原始材料；交款收据、发票；银行付款单据、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
(2） 债权如有备案、预告登记或担保的，还须提交备案、预告登记手续，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他项权利证书）等担保材料。
(3） 债权的发生及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移、债务承担、合同转让、债权债务重组、抵销、清偿等原始材料。
(4） 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则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有关的文书，包括但不限于正在执行或正在进行中的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保全裁定书等；生效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裁定书、决定书、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原始材料。
(5） 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催款、催收通知等。
(6） 债权如涉及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价款争议，须提交图纸及签证资料等与价款结算有关的全部资料。
(7） 关于利息、违约及损失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及过程的书面说明。
(8） 相关公证文书（如有）。
(9） 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况的其他原始材料。
(10） 其他与债权形成有关的材料。
4、 债权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6、 提交材料时的有关注意事项
1、 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提交全部原件以及与原件核对相符的复印件一套。对于债权人提交的复印件，债权人为机构的，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在复印件上签字捺印，写明原件复印件一致等字样。
2、 提供复印件统一用A4型纸张复印。申报材料是复印件的，复印件一并复印扫描。
3、 提交申报材料的时间为法定工作日及工作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2:30-5:30）。
七、《债权申报说明》由麻城市福缘金银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负责解释。

麻城市福缘金银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4年8月12日
